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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

	考生来源
	院校学生  □企业职工  □社会人员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职高   □高中    □技校
□高职   □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附复印件）
	
	

	证件类型
（附复印件）
	居民身份证 □电子社保卡  
□军官证     □港澳台证件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名称
	四川轻化工大学（在读）
	个人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已有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附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全国联网查询截图）
	职业（工种）
名称
	
	等级
	□学徒工  □二级  
□五级    □一级  
□四级    □特级技师  
□三级    □首席技师

	已有职称证书（附证书复印件或文件）
	职称专业名称
	无
	职称等级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申报职业
	电工
	申报等级
	三级

	是否代报名
	      □是                否

	考试类型
	新考
	考核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

	
	 □补考
	
	

	申报条件类型
	学历型

□工龄型

□复合型

□无类型
	申报条件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工作经历
	时间段
	工作单位
	岗位

	
	
	无
	

	
	
	
	

	
	……
	……
	……

	从事本工种专业年限（工作单位填写）      
	专业工龄证明

	
	       同志系我单位职工，在本单位xx部门从事xx岗位工作，累计以往从事该职业（工种）的专业工龄合计已满xx年，特此证明。我单位承诺：经认真核实，该考生从事该职业的累积工龄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承诺，本证明盖章单位及人资部经办人均愿承担连带责任。

	
	  单位联系方式：

	
	  人资部经办人签名：            人资部经办人联系方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意见
	经审核：            考生以上资料属实，符合 电工五级 申报条件。

审核意见：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    考生以上资料不属实，不符合   职业（工种）   等级申报条件。
审核意见：（此处由评价机构手写填写）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个人承诺说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相关规定和本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申报条件，知晓考试要求和考试方式，本人自愿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自觉遵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有关规定及考评中心的相关工作要求；
二、考生本人真实、准确地提供和填写本人基本信息、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工作经历、专业工龄、身份证件等相关资料，不得由他人代填；
三、本表格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和照片真实无假，一旦确认不得更改申报信息；
四、本人报考前未取得同职业同工种同（高）等级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五、考试期间，遵守考场纪律，不交头接耳，不作弊或协助他人作弊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
六、本人授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有关监管部门到相关单位进行核实审查，对违反以上承诺或经核实存在申报资格条件不符合的情况，本人自愿接受取消考试资格、成绩无效、作废证书数据、注销证书信息等处理方式，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申报条件为“年满16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年满16岁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申报条件类型一栏勾选“无类型”；
2.所有复印件均须与原件一致；
3.此表应由考生本人亲自填写，各签字处严禁代签，否则无效。
4.此表自2026年2月1日正式启用，旧表作废。

